
中山自然资函〔2023〕792号

关于促进 2010 年后实施建设等情形的低效
工业用地改造支持政策的补充通知

火炬开发区管委会，翠亨新区管委会，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进一步促进存量低效工业用地加快改造升级，我局于

2023年 3月印发《关于促进 2010年后实施建设等情形的低效
工业用地升级改造支持政策的通知》（中山自然资函〔2023〕
183号，以下简称《通知》），为规范操作，经报市村镇低效
工业园改造升级工作指挥部联席会议审议同意，现对编审低效

工业用地改造方案（以下简称“改造方案”）补充明确相关内容
如下：

一、明确适用范围

（一）《通知》的适用对象，是指《通知》印发前已实施

建设、不属于已认定的闲置土地或者已经完成闲置土地处置，

但因实施建设时间在 2010年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或最新的
土地利用现状图未认定为建设用地等情况，不能纳入省标图入

库范围的低效工业用地（改造方案须明确“因不符合 XX的具体
条件，不能纳入省标图入库范围”）。
（二）“已实施建设”是指能提供 2022年及以前任意年度的

影像图证明材料，证明用地上存在上盖物，且上盖物符合《广



东省“三旧”改造标图入库和用地报批工作指引（2021年版）》
规定要求。对符合省标图入库条件的用地，须按照“三旧”改造
相关流程办理。

（三）通过公开出让的工业用地，不得纳入本《通知》的

适用对象。

二、低效工业用地认定

各镇街可参照“三旧”改造方案“改造前产出 XX，税收 XX”
的表述，对照本辖区产出、税收平均值等，在改造方案里加上“经
研究，认定属于低效工业用地”的相关表述，提交镇街党政领导
班子集体审议。

三、改造方案审批

（一）参照“三旧”改造审批权限进行审批，对不涉及完善
用地手续的“工改工”宗地改造项目，由镇街政府联合市自然资
源部门组织编制改造方案，组织市级部门评审，镇街政府按照

市政府的委托，审批改造方案后组织实施，报市自然资源局备

案。

（二）对项目用地主要部分不符合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但在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中已安排建设用地规
模的，可认定属于不能纳入省标图入库范围的情形，参照前述

规定执行。

（三）低效工业用地改造方案的文号、用章适用《中山市

人民政府关于委托镇街政府审批“工改工”宗地项目改造方案的
通知》（中府函〔2022〕180号）、《关于启用“中山市人民政
府工改业务专用章”的函》（中山自然资函〔2022〕630号）规



定，其中改造方案批复文号按以下规则编号：中府改函（镇街

编号）〔年份〕××号。
（四）对改造方案的审批要求，同等适用《中山市村镇低

效工业园改造升级审批负面清单》（中山职转和放管服办〔2022〕
5号）规定。
四、项目实施监管

改造项目须与“三旧”改造同等实行履约监管，实施监管协
议参照适用《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项目实施监管协议（范

本）》（中山工改发〔2022〕16号），须在镇街城市更新一张
图中填报。

五、有关政策适用

因地类或土规不符，但 2009年 12月 31日前已实施建设，
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基底面积达到用地面积三分之一以上并

使用至今的用地，同等适用《中山市旧厂房改造升级实施细则

（修订）》（中府〔2023〕58号）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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